
2018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：规定：一、 将第一条修改为：“在中国

境内有住所，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满一百八十三天的个

人，为居民个人，其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，依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

税。

“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，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

住不满一百八十三天的个人，为非居民个人，其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，依照本

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。”

简单的说：判断居民纳税人与非居民纳税人有两个标准：

第 1个：有没有住所，有，则为居民纳税人。

第 2个：无住所时，一个纳税年度内，即 1 月 1 日-12月 31日，是否居住满 183

天，住满，即为居民纳税人，没有住满，则为非居民纳税人。

根据老税法及相关政策的规定（细则征求意见），在中国境内“有住所”的个

人，是指因户籍、家庭、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个人。所谓习

惯性居住，是判定纳税义务人是居民或非居民的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标准，不是指

实际居住或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内的居住地。如因学习、工作、探亲、旅游等而在

中国境外居住的，在其原因消除之后，必须回到中国境内居住的个人，则中国即

为该纳税人习惯性居住地。例如，周琦到美国去打球，即使当年在中国境内实际

居住不满 183天，也应当因户籍、家庭、经济利益关系判断为中国居民。

所谓“居住”是指真实的在中国境内的居住（入境、逗留）天数，个人入境、

离境、往返或多次往返境内外的当日，均按一天计算其在华实际逗留天数。需要

注意的是，“居住”天数与“工作”天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在计算“工作”天数时，

对其入境、离境、往返或多次往返境内外的当日，均按半天计算为在华实际工作

天数，在中国境内企业任职受雇的应当将境内外休假时间计算在内，未在中国境

内企业任职受雇的应当将境内休假时间计算在内。



两者的交税范围：

（1）如果是居民个人，则需要就全球纳税，不仅仅来自中国的收入要缴纳

个税，来自国外的收入也要缴纳个税。

应纳税所得额按照新税法下的各个项目进行计算。

若有来源于工资薪金、稿酬、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，按照综合所得来确定。

新税法明确规定：“(一)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，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

费用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、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，为应

纳税所得额。专项扣除包括居民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的范围和标准缴纳的基本养老

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;专项附加扣除包

括子女教育、继续教育、大病医疗、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支出。”

即，应纳税所得额=综合收入-5000-五险一金-附加专项扣除

应纳税额=应纳税所得额×税率-速算扣除数。

若有跨境收入所得，就可能会有重复征税问题，根据现有的国际重复征税相

关规定，可以采取抵免法，就是国外的税款可以冲抵本国应该缴纳的税款，本国

仅仅只需要缴纳超过国外税款的部分。

（2）如果是非居民个人，则仅仅需要就境内所得部分缴纳税款，缴纳税额

也会根据当月/当次收入占比来进行缴纳税款。

相关税收与居民不同，非居民个人按月或者按次分项计算个人所得税。

其应纳税所得额：工资、薪金所得：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五千元后的余额

为应纳税所得额

劳务报酬所得、稿酬所得、特许权使用费所得：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

额。

相关税额有所得单位进行代扣代缴。

对于税额。比如非居民工薪所得。



应纳税所得额=每月收入-5000元；

应纳税额={当月境内外工薪应纳税所得额×税率-速算扣除数}×（境内工资/

境内外工资总额）×（当月境内工作天数/当月天数）。

备注：“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”是指“来源于”中国境内和“来源于”境

外的所得。所得来源地的判定通常按“劳务发生地原则判定”，与支付地并无直接

的因果关系。如果劳务发生在境内，无论报酬是境内单位支付还是境外支付（注：

由中国境外雇主支付并且不是由该雇主的中国境内机构负担，下同），都应当判

定为来源于境内的所得。


